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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临潼区司法局

2019 年部门综合预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编制全区司法行政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

2、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社区戒毒工作；指导、管理全区刑满

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3.负责全区法制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和依法治区工作，拟订

全区普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街办、各行业法治宣传和基层

依法治理工作。

4、负责管理监督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和“12348”法律服务

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按照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负责

全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团体法律顾问工作；监督管理

全区法律援助工作。

5、负责组织实施全区基层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6、负责全区社区矫正工作；监督、管理全区社区矫正执法工

作

7、负责全区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8、负责全区司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指导全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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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行业和人民调解相关协会的工作；负责司法行政系统外事工

作。

9、负责全区政法干部、普法骨干和法律服务人员的法律业

务培训。

10.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区司法局设 6个内设机构。

二、2019 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019 年，我局将紧紧围绕市、区两级中心工作，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法治为引领，以改革为动力，

以作风建设为保障，继续强化措施，优化服务，细化管理，以“五

星级服务员”和“金牌店小二”标准，打造业务精湛、务实高效、

风清气正的司法行政铁军队伍，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

一是深化法治宣传工作，营造浓厚法治氛围。严格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责任机制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

人职责，待区级机构改革完成后，按照省市安排部署，明晰职责，

及时出台《关于贯彻落实〈陕西省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

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办法〉的通知》和《关于全区党政机关

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的通知》，切实推动全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履

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真正实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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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责必追究。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新理念、新思路，抓好新时期重

点对象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争创“平安鼎”

宣传活动等。以建设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为载体深入推进基

层依法治工作，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进

一步健全完善，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二是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助力平安临潼建设。继承和发

扬“枫桥经验”，深入开展“重点矛盾纠纷集中排查”和“节假

日纠纷集中排查”等专项活动，加强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工作

对接，着力提升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实现

矛盾不上交。继续开展“五星级司法所”创建工作，全面提升司

法所规范化建水平。加强重点人员管理教育帮扶。严格落实各项

监管措施，健全完善电子定位监管系统和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精

准有效监管，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积

极做好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扫黑除恶、道德法治、心理

教育工作，帮助其树立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顺利回归社会。

三是提升法律服务水平，优化法治环境。不断完善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司法”平台建设，进一步落实法

律顾问制度，加强对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执行情况的督查指

导和对法律顾问履职情况的动态考核。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公证、

基层法律服务等行业的监督管理，严格实施年度考核，定期开展

案卷评查和职业道德监督检查活动，提升法律服务质量。按照《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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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区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扩大法律

援助范围，使更多困难群众合法利益得到维护，进一步提高法律

援助案件质量，把法律援助工作做细、做实。

四是加强铁军队伍建设，提高履职能力。广泛开展向先进典

型学习活动，打造特色，培育亮点，发挥典型的引领作用。扎实

开展短板大调研、“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专题教育、坚定

“信仰、信念、信心”教育活动，找准问题、差距，补齐工作、

作风短板，实现工作作风的质变。把脱贫攻坚工作摆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为贫困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和帮扶。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更严更实的精神和作风，狠抓

落实，实现追赶超越目标。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司法局的部门预算包括司法局本级（预

算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

1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临潼区司法局本级（机关）

2 西安市临潼区公证处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92 人，其中行政编制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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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业编制 4人；实有人员 78 人，其中行政 78 人、事业 0人。

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22 人。

（人员情况柱状图或饼状图）

五、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底，司法局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8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套）。2019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套）。

六、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9 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

预算当年拨款 1144.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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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司法局预算安排扶贫项目 1个，涉及扶贫人员 21

户。

七、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1144.0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1144.09 万元；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347.6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2019 年

本部门预算支出 1144.0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44.09 万元；2019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347.60 万元，

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司法局财政拨款收入 1144.0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收入 1144.09 万元，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

年增加 347.6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1144.0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支出 1144.09 万元，2019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

加 347.6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9 年司法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144.09 万元，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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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347.6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司法局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44.09 万元，其中：

（1）行政运行（2040601）803.76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7.75

万元，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2）律师公证管理（2040606）73.5 万元，较上年增加 7

万元，原因是公证业务增加；

（3）法律援助（2040607）7 万元，和上年一样。

（4）社区矫正（2040610）15.1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16

万元，原因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5） 其他司法支出（2040699）116 万元，较上年增加 95.6

万元，原因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6）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128.68

万元，较上年增加 42.65 万元，原因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

大；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2019 年司法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44.09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758.04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5.62 万

元，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386.0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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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19 年司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44.09 万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758.04 万元，较上年增加 205.62

万元，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386.06 万元，较上年增加 158.43

万元，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9 年司法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司法局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9 年司法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26.1 万

元，较上年增加 6万元（增加 23%），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会议费

增加 3万元、培训费增加 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2.1 万元，

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 万元，无变化。

（七）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932.44 万元，较上年增加

250.4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9 年人员增加，工资增大。

（八）政府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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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局 2019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专业名词解释

机关运行经费：指司法局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

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

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